
电信发 (⒛19) 5号

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(修订 )

为了充分体现
“
以生为本

”
的教育教学理念,给学生提供更多自由

选择的机会和良好的个性发展空间,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、主

动性,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学习环境,根据 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普通

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,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申请对象

学生对电信院相关专业有志向和爱好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申请转

入我院专业。

1.转专业面向本校理工科专业一年级学生;

2.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应满足如下要求:

(1)思想品德优秀,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,未受过任何处分

⑿)申请人所有课程没有不及格现象且学业成绩应该满足以下条

件 :

两学期高等数学平均分≥80分

大学物理 I平均分≥80分注

英语平均分≥75分

必修课加权平均分≥70分

注:对于不开设大学物理课的专业,需必修课加权平均成绩专业排

名前 10%。

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,其 申请不予受理 :

1.招生时国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定向生、委培生等特殊



类型学生和艺术类专业学生;

2.在校期间受过纪律处分。

二、考核细则

1.考核方式:资格审查十面试

2.考核流程

(1)由 学生提交申请材料,学院进行初审,根据学生第一学年成绩、

品行状况等决定参加面试的学生名单。

@)学院组织专家对转专业学生进行面试,综合考核学生的相关知

识与综合素质与能力。

3.成绩计算:按 申请转专业学生第一学年高等数学、大学物理、

英语成绩,分别按 硐 %、 30%、 30%的 比例计算课程成绩。最终成绩

由第一学年课程成绩 (占 50%)和面试考核成绩 (占 sO%)组成。

4.根据最终成绩,择优录取。

三、学生学分认定

转专业学生已修学分的认定按照《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转专业学生

学分认定办法》执行。

四、本细则由院教学委员会解释。具体实施过程以学校及学院当年

下发通知文件为准。

五、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,原 《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转

专业实施细则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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